
““1 0 月 15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进行分组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分组审议时普遍认为， 报告紧扣法律条文和慈善事业特点，对
慈善法贯彻实施情况取得的成效评价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问题的分析深入透彻，提出的意见
建议也非常有针对性。

报告指出，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由于发展晚、底子薄、规模小
和各方面原因，目前还存在促进措施落实不到位不彻底、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并存等突出问题。
对此，与会人员建议，通过完善配套法规政策、转变政府职能等方式，有针对性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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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尽快完善配套法规政策

让慈善事业促进措施落实到位

修法规范网络慈善行为

报告指出， 部分法律制度
在细化为具体政策、 转化为慈
善促进措施的过程中， 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 对此，一些委员指
出， 应当尽快完善配套法规政
策， 解决促进措施落实不到位
不彻底的问题。

李锐委员建议，尽快出台社
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即慈善组
织登记认定实施细则，明确公益
性社会组织认定为慈善组织的
标准。 在所得税、流转税、财产税
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公益慈善
组织税收减免、先征后返、税率
优惠等政策支持，调动公益性社
会组织特别是社会团体和民办
非企业单位申请认定的积极性。

陈文华委员说，慈善领域突

发事件应对机制急需建立、慈善
捐赠统计的口径不完整，是慈善
法实施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建议
进一步修改完善慈善法及配套
法规加以解决：一方面，在国家
层面推动出台慈善力量参与重
大突发事件应对的条例，完善慈
善应急的预案，细化相关的应急
措施。 另一方面，推动全面使用
电子捐赠票据，在慈善法当中明
确其法律地位，并以此为基础建
立覆盖全社会的慈善捐赠统计
制度。

报告显示，互联网衍生的慈
善新挑战是慈善法实施中的一
个突出问题。 对此，李钺锋委员
指出，目前看，互联网募捐还处
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互联网募捐
的法律制度建设不健全、互联网
募捐体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较
为突出，有待进一步规范。 对此，

建议围绕互联网慈善发展情况，
开展专项调研，适时修改完善相
关法律规定，为互联网慈善事业
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撑。

完善税收优惠捐赠制度

报告显示，慈善组织获得政
府购买服务的机会较少，且没有
享受特殊税收优惠。 对此，一些
委员提出，应进一步完善税收优
惠捐赠制度，推动相关税收优惠
制度的落实。

陈斯喜委员说， 慈善法专门
确立了“促进措施”专章，但相关
政策不到位， 特别是税收优惠政
策不到位， 影响了慈善事业发展
的积极性。 现在直接捐款的税收
政策相对到位， 但间接捐款的扶
持政策还不完善，应当加以重视。

杨志今委员建议，在报告中

增加完善慈善机制，特别是税收
优惠制度的内容。 慈悲之心、同
情之心、利他主义，是慈善行为
的动机，但是，让慈善行为成为
普遍、可持续的行为习惯，则需
要国家提供税收优惠的制度激
励。 可以考虑在完善捐赠税收优
惠制度时，让捐赠额度不大的捐
赠者也能够得到更大的税收优
惠， 以进一步扩大慈善者数量，
让人人成为慈善行为的主体。

吕世明委员说， 目前来看，
对慈善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力
度还不够，对公益性的社会团体
的优惠区别不大，反映出目前的
优惠政策制定的思路还停留在
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时代。 应根据
慈善法的要求，给慈善组织更加
优惠的政策，奖励和支持社会组
织申请成为慈善组织。

加强监管同时改善服务

报告指出，监管不足与监管
过度并存，是慈善法实施中存在
的一个突出问题。 如何在加强监
督力度的同时避免监管过度，成
为一些委员关注的焦点。

杜小光委员建议，加强慈善
监管，促进慈善活动规范化。 民
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慈善活动的
监督管理工作，制定监督管理的
规章制度，严格执行慈善组织年

检制度和评估制度，加强对慈善
组织募捐活动、财产管理、信息
公开等内容的日常监督检查，健
全完善重大慈善项目专项检查
制度、慈善组织及负责人信用记
录制度。 财政、税务部门应当依
法对慈善组织、慈善信托的财务
会计、享受税收优惠和使用公益
事业捐赠统一票据情况进行监
督管理。

郑功成委员说，要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改善公共服务。 政府
不仅要倡导人们行善，还要帮助
人们行善。 对慈善事业的监管不
能等于管控，而要有效服务。 因
此， 主管部门怎样更好转换职
能， 尽快改进监管过度的问题，
为慈善组织和行善者提供更大
的支持、更高的认同和更方便的
服务，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一个
很重要的条件。

吴恒委员说，推进全社会慈
善事业发展，充分将中华文化的
乐善好施理念在新时代发扬光
大，需要主流媒体加大关于慈善
行为、慈善法的正面宣传。 民政
部、慈善总会在看到、听到一些
关于慈善行为、慈善组织者的负
面报道时，要敢于发声、及时发
声， 对于不实之词要及时纠偏，
对于属实的要公开表态并责令
限时整改或者取缔。

（据《法治日报》）

近日，为更好地了解《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实施情况，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受全国
人大有关机构委托， 就慈善法中
与公众关系密切的相关内容进行
了问卷调查。 这项调查在中国青
年报社全媒体平台展开， 调查从
2020 年 8 月 9 日 19 时 40 开始，
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 22 时截止。
共回收有效样本 5039个。

调查显示，87.0%的受访者表
示，曾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过现
金或实物。62.0%的受访者参加过
不同类型的慈善服务活动。 受访
者对于慈善法的知晓程度还有
待提升，83.0%的受访者表示对慈
善法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

87.0%受访者曾为公益慈
善事业捐赠过现金或实物

10 月 15 日， 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听取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慈善法》实施情况的
报告。 报告指出，慈善法的实施
促进了公众慈善意识普及。

在本次调查中，87.0%的受访
者表示，曾为公益慈善事业捐赠
过现金或实物。

62.0%的受访者参加过不同
类型的慈善服务活动。其中，6.0%

的受访者经常参加公益慈善组
织召集的志愿服务活动，25.2%的
受访者偶尔参加，30.8%的受访者
虽未参加过公益慈善组织召集
的志愿服务活动，但参加过单位
或者社区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

一名来自湖南的 90 后留言，
自己在大学期间参与了公益组
织的活动，非常认同做慈善是一
件好事。

虽然公众的慈善意识在提
高，但公众对慈善法的认知和了
解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调查显示，65.3%的受访者不
知道慈善法，83.0%的受访者表示
对慈善法不太了解或者完全不
了解。 交互分析发现，00 后受访
者知道慈善法的比例更高，博士
受访者了解慈善法的比例更高。

一名来自江苏的 70 后留言，
自己虽然知道有慈善法这部法
律，但并不太了解内容，觉得目
前法律宣传还不够到位。

“感觉没有很好地利用互联网
做宣传。 ”一名来自天津的 90后觉
得慈善法的普及宣传还不够，她希
望可以多利用互联网渠道，让大家
以更简单的方式参与其中。

“慈善法的知晓度不高，可能
与这部法律和普通大众日常生活
联系没那么紧密有关。 ”北京大学
社会学博士、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章高荣认为， 提高慈善
法的普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
行，对于相关专业从业人员而言，
可以通过加强培训来实现。 对于
公众来说， 可以结合一些特殊时
点来进行普法宣传。“如果一个普
通人只是偶尔捐个款， 可能不太
会特别关注这部法律。 如果可以
提升慈善行业在社会中的作用，
增强与个人生活的相关性， 那么
随着慈善组织的发展， 公众越来
越多地参与到慈善中， 他们对慈
善法的了解也会增强”。

如何应对互联网衍生的慈
善新挑战？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报告表示，慈善法对以网络为平
台和媒介进行的募捐、捐赠和宣
传进行了规范，主要是将网络与
广播、电视、报刊、电信并列作为
一种信息传输渠道，没有将其作
为一种支付场所和生活场景，对
新问题的规范不足。

2016 年以来民政部先后两
批遴选指定共 20 家互联网募捐
信息平台为慈善组织提供募捐
信息发布服务。 网络筹款已成为
公开募捐的主要途径。 有慈善组
织反映，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
台对慈善项目的执行成本、管理
费用等要求比法律法规更加严
格，限制了募捐渠道；个别互联
网平台收取委托费用且比例过
高，影响了实际筹款效果。

互联网应用的普及，为公众
参与慈善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
的渠道， 但也出现了许多新挑
战。 在调查中，不少受访者留言
提及了互联网慈善的相关问题。

一名来自江苏的 90 后留言，
她觉得虽然互联网提高了慈善
的效率， 但如果信息透明度降
低，则会影响慈善的公信力。

一名来自河北省的 90 后感
觉， 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捐款，存
在着去向不明的问题。

山西省一名 90 后建议，完善
慈善法对互联网公益慈善事业
的指导作用。

一名来自广东的 90后希望，可
以对互联网的公益项目有更加严格
的审核、事后跟进和反馈机制。

目前互联网平台上的个人
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不在慈善
法规制范围，但是互联网平台个
人求助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影响
了公众对于慈善事业的评价。

对此，章高荣表示，可以通
过互联网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
来进行规范。“个人募款行为，本
身不属于慈善法定义的内容。 但
现在网络平台上个人募款非常
普遍”。 他认为，慈善组织可以将
个人求助纳入到自己的工作范
围内， 从而规范个人网络求助，
同时也可以引导公众，通过慈善
组织完成个人求助。“对于慈善
组织来说，需要对求助信息进行
审核，同时整个流程也要符合慈
善法的规范。 通过这样的方式可
以让个人求助更为规范，创造一
个更好的生态环境。 公众在参与
时也可以减少对信息失真、善款
使用去处等方面的顾虑”。

（据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慈善法实施情况调查：
超八成受访者不了解慈善法


